共青团兰州交通大学委员会


附录一：

分数主要来源为三个环节，开幕式展览风筝将由现场观众投票，依据票数排名得分，此项目占总成绩30分，风筝放飞环节占50分，答题环节占20分，具体标准如下：

一、放飞阶段（满分10分）

1、裁判宣布开始后，风筝全部离开风筝助手的手和地面开始计时，5分钟内将风筝放飞离开地面即算成功，第一次起飞成功者10分，第二次起飞成功者记8分，第三次成功起飞者记5分，三次失败取消比赛资格；

2、起飞后的风筝，一旦引进留空计时区，如失败，无论起飞成功与否，均判比赛结束，不允许再重新起飞。
二、留空阶段（满分30分）

1、留空时间为10分钟，完成起飞即开始计留空时间，裁判员每隔1分钟记录一次时间，每少30秒扣1分。本时间段内选手必须在留空计时区。

2、在留空计时时间段内选手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继续增加自己风筝的高度（高度不限），由裁判裁定并给予相应的奖励分数（该分数将在印象鼓励分中体现）。因每匝线长200m，在此阶段选手可要求加线，最后由手中线长及目测来确定风筝高度评分。

3、在留空计时区内，参赛选手的一脚或双脚离开留空计时区，即判比赛结束。

三、放飞技巧（满分5分）

1、放飞动作2分。在留空计时区内，根据不同题材，要求风筝放飞稳定或灵活，收线，放线运用自如。

2、花样动作3分。运用收、放线动作使风筝翻腾（如龙），打转（如鹰），变换位置；或风筝某个部位能运动。花样动作与风筝的主题应相适应。
四、印象、鼓励分（满分5分）

五、犯规判定

1、风筝比赛的放飞只能手工操作，不能借助于其它器材。

2、放飞时，运动员超越放飞区域或道位。
3、运用收放线有意缠绕他人风筝。
4、放飞线定长标记脱落或未标。

5、工艺评分后，风筝替换，转借，增减装饰品。

6、检录三次不到者。 
7、放飞中，将出现缠绕或碰线时，不服从裁判员调度。

注：参赛者如对以上判罚规定有异议，可向举办方提出申诉，不得在比赛现场争吵，影响比赛的正常进行。参赛者必须用举办方提供的线，否则取消参赛资格。在比赛过程中如出现风筝断线，酌情扣分。
主办：共青团兰州交通大学委员会
承办：机电工程学院团委学生会
共青团兰州交通大学委员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日
附录二

兰州交通大学第二届风筝文化节报名表
	序号
	队名
	成员
	院系班级
	联系方式
	备注

	
	
	
	
	
	

	
	
	
	
	
	

	
	
	
	
	
	

	
	
	
	
	
	

	
	
	
	
	
	

	
	
	
	
	
	

	
	
	
	
	
	

	
	
	
	
	
	

	
	
	
	
	
	

	
	
	
	
	
	

	
	
	
	
	
	

	
	
	
	
	
	

	
	
	
	
	
	

	
	
	
	
	
	

	
	
	
	
	
	

	
	
	
	
	
	

	
	
	
	
	
	

	
	
	
	
	
	


  注：若为小组参赛，成员最多三个人，并注明主要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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